 首都机场航站楼打印电子客票
（中性票）《行程单》协议书

甲方：北京地区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协会
乙方：

经甲乙双方商定就甲方在首都机场航站楼为乙方打印旅客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有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甲乙双方均认真遵守国家政策及民航有关法规、规章。

二、甲方

1、在首都机场航站楼负责提供为乙方国内航空旅客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（中性票）的打印服务工作。

2、为方便乙方提交打印行程单的需求，简化工作流程，甲方在网站（http://www.bata.org.cn）上为乙方提供了《行程单打印管理系统》，乙方上网提交相关信息即可。提交具体操作流程请详见附页：行程单打印管理系统说明。
3、为乙方打印的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实行一人一票制，且只出具一次，旅客在领取《行程单》的同时须在《旅客订座单》上签字确认，该打印的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不做为旅客在机场办理乘机或安检凭证使用。

4、为乙方每打印一张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收取成本服务费人民币叁元整（非会员企业拾元人民币）。不交纳者不提供此项服务。

5如乙方客户发生退票或客票变更导致金额与原客票不符，乙方并已打印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的，必须由乙方收回原《行程单》后，方可重新申请办理打印手续。
三、乙方

向甲方预交纳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打印服务抵扣金人民币伍佰元整（如乙方未交纳抵扣金，亦可采取即打即付服务费的方式）。

四、服务费结算方式

1、甲方为乙方每打印一张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即从乙方交纳的抵扣金中扣除人民币叁元整，扣除采取累积计算。 如交纳的抵扣金已抵扣完，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续交抵扣金。

2、未交纳抵扣金的亦可在打印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时一并交纳打印服务费（但必须以传真方式向甲方提前提出）。

3、甲方每半年向乙方（交纳抵扣金者）提供一份《电子客票行程单》打印明细表，以便乙方查询。
五、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行商定。
六、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。
七、本协议从二00七年  月   日至二00八年  月   日止。
甲方（章）：

乙方（章）：
签     字：
签     字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
年  月   日
附页：行程单打印管理系统使用说明
    行程单打印管理系统可以让用户提交行程单打印需求、查询帐户余额、查询行程单打印明细帐等。操作流程如下图：
登录网站（http://www.bata.org.cn）





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用户登录





进入行程单打印管理





查询余额





提交打印





查询明细





填入乘机人信息（乘机人姓名、PNR编号、电子客票号码）并提交





完成








